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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丽水市 2022年“扩投资、优结构”

十大行动方案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直属各单位：

《丽水市 2022年“扩投资、优结构”十大行动方案》已经市

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落实。

丽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 3月 12日
（此件公开发布）

丽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丽政办发〔2022〕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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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水市 2022年“扩投资、优结构”
十大行动方案

为贯彻落实市委四届十次会议精神，加快浙西南革命老区建

设，以重大项目建设推动共同富裕美好社会山区样板建设，以高

质量投资推动高质量跨越发展，特制定本行动方案。

一、主要目标

（一）投资总量增长目标。确保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增长

13%，力争增长 15%，快于全市经济增速，快于全省固定资产投

资平均增速。

（二）投资结构优化目标。实现结构指标增速快于面上投资

增速。即民间投资，交通投资，高新技术产业投资，生态环保、

城市更新和水利设施投资快于面上投资增速，制造业投资快于其

他四个结构指标增速。

（三）重点项目实施目标。实施重点建设项目 380个左右，

总投资 4680亿元左右，年度计划投资 580亿元左右。其中重大基

础设施项目 118个，年度计划投资 208亿元；产业项目 153个，

年度计划投资 217.6亿元（制造业项目 95个，年度计划投资 86.5

亿元，现代服务业项目 58 个，年度计划投资 131.1亿元）；公共

民生及保障房类项目 106个，年度计划投资 138.2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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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季度“开门红”目标。确保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增

长 10%，省集中开工项目一季度全部开工，重点续建项目春节后

全部开工，重点新建项目一季度开工率达 30%以上。

二、重点任务

（一）优结构扩投资专项行动。着力扩大有效投资、优化投

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益，充分发挥投资对经济稳增长的关键作用。

编制下达 2022年市本级政府投资计划、市重点项目建设计划、重

大建设项目前期工作责任目标计划、重点建设项目政策处理责任

目标计划，积极申报“4+1”“六个千亿”等省级计划，争取更多

项目纳入国家和省级计划。落实各级领导联系帮扶重点项目制度，

全年安排开展“比谋划、比招引、比开工、比投资、比要素”活

动，在全市形成比学赶超抓项目扩投资的浓厚氛围。（责任单位：

市发改委）

（二）招大引强专项行动。以县（市、区）、市直招商部门、

四中心为主体，开展招大引强比拼，实施“月度通报、季度比拼、

年度考核”，力争全市引进亿元以上的大项目 130个，其中制造业

项目占比 60%以上，10亿元大项目 10个，实际到位资金 200亿元。

深化央企对接，持续盯引央企及二三级子公司、省属国企，做深

做实与央企一对一合作，力争促成央企合作项目 5个以上。（责任

单位：市双招双引办〔市招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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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先进制造业投资专项行动。围绕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从推动项目开工建设、园区有机更新、惠企政策落实等方面发力，

推动纳爱斯生态资源研究及应用、广芯微 6英寸硅基晶圆代工项

目、爱玛新能源生态产业园等重大制造业项目投资放量。力争完

成制造业投资 125亿元以上，完成省级重点技术改造投资 44亿元

以上。（责任单位：市经信局）

（四）重大交通项目投资专项行动。按照“适度超前”的要

求，做到“提前开工一批、提速建设一批、前期加速一批”，推动

交通项目提速提效。推动衢丽铁路松阳至丽水段、丽水机场、水

东综合枢纽等项目加快放量，新开工衢丽铁路衢州至松阳段、G528

国道龙泉至兰巨段改建工程等 7 个项目，力争完成交通投资 80

亿元以上。争取杭丽铁路、温武吉铁路、青文高速等项目前期取

得突破，力争义龙庆高速提前至 2023年实施。（责任单位：市交

通运输局、市发改委、市铁委办、市机场指挥部）

（五）生态水利投资专项行动。加快实施一批防洪排涝、水

源保障、防灾减灾、生态修复项目，全面开展瓯江源头山水林田

湖草沙保护修复工程。继续实施缙云潜明水库引水工程等 15个项

目，开工建设大溪治理提升改造工程、开潭水库岸线综合治理等

5个项目，力争完成生态水利设施投资 30亿元以上。加快莲湖水

库、缙云棠溪水库、紧水滩—滩坑水资源调配工程等项目前期，

争取提前建设。（责任单位：市水利局、市生态环境局）



— 5 —

（六）城市有机更新投资专项行动。实施一批重大城市建设

改造项目，加快城市有机更新，着力提升城市品质功能。重点推

进未来社区、城市风廊及配套设施、城东区块路网、地下空间利

用、滨水慢行系统等一批项目，筹集建设保障性租赁住房 3600

套，力争完成城市更新投资 90亿元以上。积极引导房地产业良性

循环和健康发展，尽快开展新一轮土地批次供应，加大土地供应

量，2022 年安排 1500 亩以上的商住用地“净地”储备，确保房

地产投资平稳增长。（责任单位：市建设局、市自然资源局）

（七）绿色能源投资专项行动。抢抓国家加快能源项目审批

的重要“窗口期”，围绕光伏、抽蓄、储能等领域，加快实施一批

重大能源项目。持续推进整县分布式光伏开发试点项目，全年新

增光伏装机 35万千瓦。加快缙云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完成 7

座“十四五”期间实施的抽水蓄能项目预可研编制，力争完成 2

座项目核准，1座开工建设。推动浙江丽西 500千伏输变电工程

建成投运。力争完成能源设施投资 50亿元以上。谋划推进青田温

溪港头村储能项目，力争完成项目预可研。（责任单位：市发改委、

国网丽水供电公司）

（八）最美大花园投资专项行动。深入实施 1+3+N 工程，重

点推进 26个瓯江山水诗路项目开工建设，实施国家公园项目 50

个，新开工丽水山居图重要节点项目 10个，推进丽水市华侨城精

品酒店、丽水市水东客运枢纽星级酒店等高品质酒店建设，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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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堰画乡、云和梯田等旅游景区创 5A 建设，加快实施一批增花添

彩项目，全市种植花卉 1.5万亩，新建美丽林相建设 65万亩，建

设提升大花园瓯江绿道 420公里。（责任单位：市发改委、市文广

旅体局、市林业局、市全域旅游中心）

（九）优质公共服务投资专项行动。以缩小城乡差距、补齐

民生短板、建设共同富裕为导向，实施一批教育、文化、体育、

卫生、医疗等项目建设。重点推进丽水国际会展中心、市第一人

民医院等项目建设，新开工丽水市医疗急救血液管理中心、南城

体育中心等 10个重大民生项目，力争完成公共服务投资 60亿元

以上。（责任单位：市发改委、市教育局、市文广旅体局、市卫生

健康委）

（十）资源要素保障专项行动。坚持土地要素跟着项目走，

进一步强化项目用地服务保障。全市供应土地 1.5万亩以上，盘

活存量建设用地 3500亩以上，确保省以上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用地

计划指标 4000亩、争取省重大产业、公共设施项目用地计划指标

500亩，全力争取 8个以上项目纳入国家用地保障重大项目清单。

抢抓政策机遇窗口，谋深谋细谋实专项债项目储备，确保更多项

目进入专项债和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盘子。加大市本级政府投资

项目前期经费保障力度，安排 5000万元用于保障市本级项目前期

顺利推进。（责任单位：市自然资源局、市财政局、市发改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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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障措施

（一）完善推进机制。建立健全跨条线、跨部门、跨层级、跨

区域的指标协同分析研判机制,完善投资运行月监测、季分析机制，

继续开展“红旗”“蜗牛”项目和“曝光台”“先锋榜”项目评选。

建立月度投资“赛马”机制，定期组织各地各单位开展“五比五

拼”活动，每月对各地投资指标、项目招引、推进、建设完成情况

进行考评晾晒。

（二）强化考核激励。充分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进一步

提高投资工作在市委市政府年度考核中的分值占比，将一季度“开

门红”工作成效纳入年度考核范围，专项债争取等要素争取工作

单列考核。统筹市本级和各县（市、区）资金指标，及市区（包括

莲都区、开发区）和各县（市）土地指标，对一季度和全年投资赛

马排名前三的地区给予奖励加分，并优先推荐该地区项目申报省重

大产业项目、全要素直达最优项目。

（三）加大政策争取。接好用足国家支持革命老区振兴发展、

省“5+4”稳进提质、省扩大有效投资政策二十条等政策包，确保

政策更快、更精准、更有效落地。分行业研究制定市级政策,形成

稳增长的政策工具箱,各县（市、区）也要结合实际研究制定出台

政策,更加充分地把政策红利转化成为发展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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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

2022年 3月 14日印发

市委各部门，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办公室，丽水军分区，市

监委，市法院，市检察院。

丽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